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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武新村

文☉張頤
圖☉張頤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▲太武新村房舍為紅磚 2層樓建築。
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﹂
寫
下
國
、
共
戰
役
一
頁
光
輝
史
，
當
年
遺
落
在
金
門
的
砲
彈
，
經
軍

方
變
賣
，
在
桃
園
大
溪
打
造
二
十
五
棟
，
共
計
一
百
戶
眷
舍
，
安
置
曾
參
與
過
八
二
三
砲
戰

的
陸
軍
將
、
校
級
高
階
軍
眷
，
並
取
金
門
地
標—

﹁
太
武
山
﹂
之
名
，
將
眷
村
命
名
為
﹁
太

武
新
村
﹂
。
如
今
一
晃
眼
，
半
世
紀
過
去
，
住
戶
遷
離
、
部
分
眷
舍
拆
除
，
桃
園
市
政
府
文

化
局
近
年
修
復
遺
留
眷
舍
，
保
存
紅
磚
、
蘋
果
綠
窗
櫺
等
建
築
風
格
，
以
﹁
修
舊
如
舊
﹂
為

目
標
，
讓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再
現
風
華
。

美
式
建
築
風
格

來
到
桃
園
市
大
溪
區
慈
光
街
，
在
路
口
即
可
見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的
雕
刻
牌
面
，
最
多
曾

有
二
十
五
棟
房
舍
的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經
拆
除
，
迄
今
僅
保
留
慈
光
街
與
慈
光
一
街
一
隅
的
七

棟
房
舍
。
房
舍
廢
棄
多
年
，
久
無
人
居
，
近
年
桃
園
市
政
府
辦
理
眷
村
文
化
節
，
外
界
才
得

以
一
窺
究
竟
，
探
訪
臺
灣
少
見
的
美
式
高
級
軍
官
眷
舍
。
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建
於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，
二
十
五
棟
，
包
含
九
十
九
戶
住
戶
、
一
戶
自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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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辦
公
室
。
眷
舍
採
紅
磚
、
鋼
筋
水
泥
砌
造
，
為
四
拼
二
層
樓
房
舍
，
眷
舍
寬
敞
、
樹
蔭
茂

密
，
居
住
環
境
品
質
良
好
。
後
因
民
國
九
十
四
年
推
動
眷
村
改
建
緣
故
，
住
戶
遷
至
大
溪
僑

愛
、
八
德
陸
光
四
村
等
地
，
眷
舍
相
繼
拆
除
，
迄
今
保
留
七
棟
、
二
十
八
戶
，
並
經
地
方
爭
取
，
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指
定
為
歷
史
建
築
，
保
存
珍
貴
文
史
記
憶
。
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房
舍
配
給
上
校
級
以
上
軍
官
居
住
，
每
戶
皆
有
獨
立
衛
浴
、
抽
水
馬
桶
、

水
塔
等
現
代
化
設
備
，
通
風
採
光
極
佳
，
是
五○

年
代
美
式
獨
門
獨
戶
眷
舍
格
局
，
屬
大
坪

數
的
高
級
眷
舍
。
兩
層
樓
房
舍
，
屋
內
格
局
方
正
，
屋
外
庭
院
廣
大
，
不
少
住
戶
種
樹
、
種
花
、

挖
池
塘
養
魚
。
雖
然
眷
村
廢
棄
多
年
，
但
置
身
房
舍
庭
園
之
中
，
周
圍
老
樹
成
蔭
、
綠
影
婆

娑
，
能
想
見
當
年
軍
官
生
活
在
眷
村
中
的
愜
意
舒
適
。

與
鄰
村
密
不
可
分

﹁
太
武
新
村
與
周
邊
住
戶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情
感
﹂
，
市
議
員
李
柏
坊
從
小
就
住
在
太
武

新
村
旁
，
家
裡
開
雜
貨
店
的
他
，
與
眷
戶
互
動
頻
繁
。
他
回
憶
過
往
說
，
住
在
太
武
新
村
的

居
民
以
高
階
軍
官
為
主
，
有
一
定
生
活
水
準
，
周

邊
住
戶
多
數
則
生
活
清
苦
，
務
農
維
生
，
固
定
賣

菜
給
眷
村
；
不
僅
如
此
，
身
上
穿
的
衣
物
是
眷
村

孩
子
穿
過
的
，
父
親
也
幫
眷
戶
挑
過
糞
坑
，
發
展

出
一
種
脣
齒
相
依
的
生
活
模
式
。

李
柏
坊
也
提
到
，
太
武
新
村
住
戶
都
是
上
校

級
以
上
並
參
與
過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﹂
的
高
階
軍

官
，
為
國
奉
獻
，
表
現
優
異
。
由
於
入
住
後
仍
多

留
在
部
隊
，
因
此
妻
子
扮
演
重
要
的
操
持
家
務
角

色
，
撫
育
子
女
。
不
少
軍
官
後
代
成
就
傑
出
，

如
：
住
在
三
號
的
趙
寒
友
即
是
老
蔣
侍
從
官
，
兒

子
還
是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﹂
重
要
指
揮
官
。

雖
然
眷
村
住
戶
已
遷
離
，
但
對
地
方
而
言
，

▲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以「修舊如舊」為目標，希望再現太武新村風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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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武
新
村
仍
是
重
要
的
眷
村
印
記
，
無
可
抹
滅
，

尤
其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之
美
式
獨
門
獨
戶
建
築
風

格
，
與
一
般
將
﹁
竹
籬
笆
﹂
與
眷
村
畫
上
等
號

的
建
築
風
格
大
不
相
同
，
有
其
特
殊
的
歷
史
文

化
背
景
。

轉
型
為
紀
念
館
與
藝
術
村

桃
園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將
太
武
新
村
納
為
﹁
桃

園
眷
村
鐵
三
角
﹂
之
一
，
並
於
民
國
一○

六
年

啟
動
修
復
計
畫
。
修
復
計
畫
分
二
期
進
行
，
第

一
期
整
修
水
、
電
管
線
，
於
一○

八
年
年
中
進

入
驗
收
階
段
，
九
月
展
開
第
二
期
工
程
，
整
修

外
部
景
觀
，
桃
園
市
政
府
也
計
畫
未
來
將
﹁
太

武
新
村
﹂
內
部
設
計
為
現
代
化
展
場
，
用
來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；
同
時
發
展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紀

念
館
﹂
，
保
存
歷
史
影
像
及
資
料
，
並
透
過
創
客
、
藝
術
家
駐
村
、
特
色
商
店
與
複
合
式
餐

飲
進
駐
，
併
同
埔
頂
營
區
進
行
空
間
改
造
計
畫
，
讓
太
武
新
村
重
現
風
貌
，
預
計
一○

九
年

中
、
下
旬
對
外
開
放
。

桃
園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勾
勒
的
太
武
新
村
未
來
的
活
化
願
景
，
首
要
替
老
舊
眷
村
注
入
嶄

新
的
創
客
精
神
，
如
：
修
復
三
十
一
號
E
、
F
、
G
幢
後
，
規
劃
於
南
側
鄰
中
央
綠
廊
各
戶

一
至
二
樓
，
以
及
北
側
鄰
慈
安
路
各
戶
二
樓
設
創
客
工
作
室
，
邀
不
同
專
長
的M

aker

社
群

進
駐
，
延
續
眷
村
聚
合
與
手
作
精
神
，
激
盪
不
同
創
意
、
文
化
與
體
驗
探
索
可
能
。

太
武
新
村
中
央
綠
廊
綠
意
參
天
，
兩
側
眷
舍
在
綠
樹
映
襯
下
，
顯
得
幽
靜
，
很
適
合
創

作
者
進
駐
。
南
側
鄰
中
央
綠
廊
各
戶
一
至
二
樓
也
將
打
造
供
藝
術
家
進
駐
、
或
可
供M

aker

社
群
共
同
分
享
的
空
間
。

至
於
太
武
新
村
三
十
一
號
E
、
F
、
G
三
幢
，
是
最
貼
近
太
武
新
村
始
建
風
貌
與
格
局

之
處
，
桃
園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將
其
設
定
為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紀
念
館
﹂
或
﹁
太
武
新
村
故
事
館
﹂
，

▲ 太武新村現有鐵皮圍籬圍住，正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修建，外人平時
無法進入，但仍可看見眷村綠木扶疏的愜意樣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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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透
過
歷
史
、
文
物
、
情
境
布
置
等
方
式
，
呈
現
太
武
新
村
興
建
以
來
的
居
住
風
貌
，
也
將

呈
現
與
太
武
新
村
關
係
密
切
的
﹁
八
二
三
砲
戰
﹂
文
史
資
料
。

為
了
因
應
鄰
近
的
埔
頂
營
區
正
展
開
多
元
活
化
方
案
，
桃
園
市
政
府
未
來
也
有
設
置
埔

頂
轉
運
站
、
興
建
社
會
住
宅
等
計
畫
，
相
關
餐
飲
、
購
物
等
機
能
需
求
提
升
，
﹁
太
武
新
村
﹂

也
將
營
造
特
殊
懷
舊
的
空
間
氛
圍
，
引
入
獨
特
的
特
色
產
品
、
獨
立
書
店
、
文
創
商
店
、
小

農
食
材
等
，
具
地
區
特
性
的
商
店
，
活
化
當
地
，
初
步
設
定
以
北
側
鄰
慈
安
路
各
戶
一
至
二

樓
空
間
，
可
供
各
式
特
色
商
店
與M

aker

混
合
設
置
。

桃
園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也
初
步
規
劃
基
地
北
側
慈
安
街
旁
各
戶
一
樓
經
營
餐
飲
，
原
則
不

使
用
明
火
，
如
：
咖
啡
廳
、
輕
食
餐
廳
、
冰
品
店
或
在
一
至
二
樓
設
置
複
合
式
餐
飲
空
間
。

未
來
待
轉
運
站
正
式
運
作
後
，
特
色
商
店
與
特
色
餐
飲
等
機
能
需
求
提
高
，
或
可
延
伸
至
太

武
新
村
南
側
之
A
、
B
、
C
、
D
各
幢
建
築
。

▲ 圍牆雖損，當年風華猶在。

▲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正努力將「斷壁頹垣」之景，回復為高級眷舍樣貌。


